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謹 依 貴 院 秘 書 長 民 國 （下同）1 1 0年 1 月 1 1 日秘台大二字第 

1100001208號 函 、1 1 0年 1 1 月 2 3 日秘台大二字第1100033155

號函令，就 貴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10 9年度憲二字第52 2號陳妙芬聲 

請解釋蕙法案，表示意見如下：

壹 、聲請人主張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錄辦法施行細則（下稱系爭 

施行細則，請參聲請人所提附件 2 ) 第 8 條 ：「評鐘委員會就 

受評者之教學、研 究 、服務三項成績综合考評，平均達七十 

分 （含 七 十 分 ，僅 取 整 數 ，小數一律捨去）者為通過評鐘； 

平均未達七十分者，為未達評鐘標準或為不適任。」之 規 定 ， 

未定有具艟明確且客觀可信、公平正確之評分標準及程序規 

定 ，因而侵害其受憲法第1 5 條所保障之工作權，並牴觸憲 

法 第 2 3 條 比 例原則，以及憲法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及法律 

明確性原則云云，實 眉 無 據 ，詳 述 如 后 。

贰 、系爭施行細則就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鐘項目（即教學、研 究 、 

服務）皆定有具醴之計分標準、評 分 程 序 ，確實建立一得就  

受評鐘人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、公平正確評量 

之 機 制 ，並由舆受评經教師具備相同領域專業之評鐘委員， 

實際依循該等評鎩項目舆標準辦理評鑲，是系爭施行細則並 

無任何違反憲法第 2 3 條 、 貴院大法官释字第4 6 2號解釋 

所揭示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之情：

一 、聲請人固謂：依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師評鑑辦法（下稱 

本校法律學院評鑑辦法）第 2 條 第 2 項規定可知，本校法律 

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會之組成人員，與受評鑑人非必屬相同領 

域 之 人 ，於此猜形下，參 諸 貴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6 2條解釋 

針對與教師評鑑同涉及教師工作權保障之教師升等制度所 

為闡釋内容，以及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219號判決、 

最高行政法院8 8 年度判字第7 4 9號判決之意旨，本校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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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院辦理教師評鑑之評分程序，當應有明確且客觀之標準與 

機 制 ，並且應將評量項目先提送外部專家評定，如此方得以 

確保評鑑結果之客觀可信、公平正確性，惟系爭施行細則卻 

未有如此規定，此已牴觸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，構成對 

受評鑑教師受憲法第1 5 條保障工作權之侵害云云（請參釋 

憲聲請書頁1 0至 頁 1 6 )。

二 、然首應指明，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會之組成人員，實 

均與受評鑑教師屬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員，是聲請人稱依本校 

法律學院評鑑辦法第2 條 第 2 項之規定，評鑑委員與受評鑑 

人非屬相同領域，系爭施行細則第5 條至第 8 條卻未明文客 

觀具體之評鑑標準與機制、並將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鑑項目 

先送交外部專家評定，與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相悖云云， 

自屬疏誤：

(一 ）按本校法律學院評鑑辦法第2 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明定：「（第 

一項）本院教師評鑑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置委員五人。

(第二項）委員由本校支薪之本院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就本 

院免受評鑑教師中選舉產生。」，準 此 足 見 ，本校法律學  

院之教師評鐘委員會係由本校法律學院之教師組成，而因 

本校法律學院僅設有法律學系，故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鐘  

委員舍之组成人員，必皆舆受評鐘人屬相關領域之專業人 

且 ，此實與聲請人所援引之最高行政法院10 3年度判字第 

2 1 9 號判決案例背景乃係同一學院下設有不同領域之學系、 

故評鑑委員會組成人員非必與受評鑑人屬相同領域之情節 

有 間 （註 ：此案例所述之理學院下設有數學系、地球與環 

境科學系、物理系、化學暨生物化學系等不同系所），而屬 

聲請人對於本案事實之誤認，故其以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 

鑑委員與受評鑑人非屬相同領域，系爭施行細則卻未明文 

客觀具體之評鑑標準與機制、並將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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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先送外部專家評定，有違蕙疑慮云云，已屬無據，先 

予 釐 明 。

(二 ） 此 外 ，聲請人另援引最高行政法院8 8 年度判字第7 4 9號判 

決 ，謂教師評鑑亦涉及教師資格評審，故 當 應 依 貴 院 大  

法官釋字第4 6 2條解釋意旨，同教師升等程序般，將教師 

之 「研究」評鑑項目送外部專家審查云云; 惟參諸系爭施 

行細則第 6 條關於本校法律學院教師「研 究 」項目評鍾標 

準 之 規 定 :「達到學術研究標準如下：應提出系所推薦經 

本院教評會認可報校核備之期刊（參附表）上發表經審查 

之論文或經審查之專書論文合計三篇，或經審查之學術專 

書一本」得 見 ，受評錢教師是否達於研究項目評嫿標準， 

實係以該受評鐘教師所提送之論文、專書論文抑或學術專 

書是否J 經審査之論文、專書論文或學術專書，以及其篇 

數 、本數總計是否速於系爭施行細則笫6 條之規定為斷， 

此洵屬評播人員依客觀外在事實（如觀諸受評鍾教師所提  

送評笔之著作外觀）即可逕予形式判定者，而輿教師升等 

審 査 中 ，須針對著作之實質内容是否符合專業學術要求進  

行實質審査有間，於此情形下，當無從謂系爭施行細則並 

未如教師升等程序，將受評鑑教師提送之著作，委由外部 

專家先行審查，即 涉 及 違 背 貴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 6 2號解 

釋 之 疑 ，聲請人前開主張，並 無 理 由 。

(三 ） 综 上 ，聲請人稱依系爭施行細則規定，本校法律學院現行 

之教師評鑑制度乃係將教師評鑑委諸於與受評鑑教師非屬 

相同領域之評鑑委員，依照其個人喜惡進行評分，而未如 

教師升等審查，將受審查人提交之擬受評鑑内容，先行送 

交外部審查，並明定具體評鑑標準，無從正確評價受評鑑 

教師之專業表現，悖 於 憲 法 第 2 3 條 、 貴院大法官釋字 

第 4 6 2號解釋所揭示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云云，自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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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 可 採 。

三 、遑 論 ，系爭施行細則第5 條至第 7 條實已就本校法律學院教 

師評鑑之各評鑑項目，定有具體明確之評分標準，是聲請人 

刻意忽略該等評分標準規定，徒以系爭施行細則第8 條 、第 

4 條關於評鑑項目、各評鑑項目配分比例之規範，即驟稱系 

爭施行細則就各評鑑項目應如何計分之具體標準規定付之 

闕 如 ，違反比例原則、悖於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云云（請參 

釋憲聲請書頁 1 4 至 頁 1 6 )，亦屬聲請人對於系爭施行細則 

所定教師評鑑實施程序之不當曲解，並 無 可 採 ：

(一） 按大學法第1 條 第 1 項 、第 1 7條 第 1 項 明 文 ••「大學以研 

究 學 術 ，培 育 人 才 ，提 升 文 化 ，服 務 社 會 ，促進國家發展 

為宗旨。」、「大學教師分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、講 師 ’ 

從 事授課、研究及辅導。」；另大學法第2 1條 、及其立法 

理由亦明文:「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，對於教師之教學、 

研 究 、辅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，作為教師升等、續 聘 、 

長期聘任、停 聘 、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（第一項）。重  

項評鐘方法、程序及具饉措施等規定，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 

過 後 實 施 （第二項）。」、「…二 、大學基於學術責任及追求 

卓越之要求，應對於教師之教學、研 究 、輔導及服務工作 

進行評鑑，並作為教師升等、續 聘 、長期聘任、停 聘 、不 

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，以彰顯評鑑之功效。三 、評鑑方 

法 、程序及具 ft措 施 等 ，由各大學自行訂定，俾使各校能 

建 立 特 色 。 I

(二 ） 次按「依大學法第 2 1 條規定：『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，

對於教師之教學、研 究 、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，作為 

教 師 升 等 、續 聘 、長期聘任、停 聘 、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 

參 考 。前項評鑑方法、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，經校務會 

議審議通過後實施。』顯見有 M 大學教師之評鐘辦法、評



塞 方 法 、程序及其具艎措施等，確授權責由各大學自行訂 

定 ，並經校務舍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應堪認定。而依該條 

文規定之立法目的，乃俾使各學校能建立個別之特色，期 

以符合大學自治原則，及基於學街貴任及追求卓越之要求； 

且因教師評鑪涉及專業性、經驗性之專業判斷，除對事實 

認定之錯誤、出於與事實無關之考量觀點等違法情事外， 

有關教師評鐘之方法、程序及具想措施等規定内容，於經 

大學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倘無於法不合(違反強制、

禁止規定）、不 適 法 、違反公序良俗或顯然不當情事者，

自應當尊重學校依法所為之專業判斷，即承認為決定之學 

校 對 『裁量行使之妥當性』具有相當程度之判斷，而可肯 

認 ，始符大學法第2 1條設立教師評鑑制度之規範内涵。」 

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 0 7年度勞上字第2 2 號判決所 

明 揭 。

(三 ）由 此足見，大學教師之專業任務應至少包含「教 學 （含輔 

導）」、「研究」、「服務」等三項目；而大學法固基於大學學 

術責任及追求卓越之故，明文要求各大學應針對上開教師 

專業任務事項即教學、研 究 及服務，建立教師評鑑制度， 

並以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升等、聘任及獎勵與否之重要參考， 

惟關於詳細之評鑑方法、程序及具體措施等事項，則應屬 

大學自治範疇，故大學法亦明文授權各大學得自行透過校 

務會議審議訂定相關辦法為之；此 外 ，基於各大學校内各 

學 院 、系所之特殊性，以及教師職級、專業背景或個別之 

需求差異，各大學實應另針對所屬個別院、系所酌予彈性 

調整訂定個別之教師評鑑制度，以建立其自身特色、符合 

大學自治精神（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88號判決 (附 

件 1)、以及孫志麟(2007)，績效控制或專業發展?大學教師 

評鑑的兩難 (附 件 2)頁 1 0 7、1 1 4、1 1 7參照）。



(四 ） 是 以 ，本校依大學法之授權，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訂定國 

立臺灣大學教師評鑑準則（下稱本校評鑑準則），並於本校 

評鑑準則第1 3條明文規定：「各學院應依本準則訂定評鑑 

辦 法 ，規定各級人員受評項目、通過評鑑之標準及程序等 

事 項 ’並報校核備。」’將本校各學院教師之評鑑標準及程 

序 等 事 項 ，明文由各學院依其個別之特殊性與需求，另行 

訂定評鑑辦法作為其辦理教師評鑑之準據，於 法 無 違 ，循 

此 ，本校法律學院自亦當得據此授輕，另行訂定本校法律 

學院評鐘辦法、及系爭施行細則，針 對 所 屬 教 師 「教 學 、 

研 究 、服 務 ！三項目之評錢揉準、程序等事項自為規定， 

並以之作為所屬教師之評鍅準據，先予陳明。

(五 ） 而就此本校法律學院依授權訂定之系爭施行細則而言，因 

其中除第4 條 、第 8 條有明文教師評鑑項目為「教 學 、研 

究 、服務」，且按需求就各評鑑項目擬定相應之評分比例權 

重 ，俾符合上揭大學法之授權、並合乎大學法所揭示之大 

學教師專業任務及其評鑑制度宗旨外，其 笫 5 條 至 第 7 條 

實亦有另就所謂「教 犖 、研 究 、服 務 I 等評鐘項目之具嬗 

评分揉準另為明文，是本案聲諳人徒以系爭施行細則第8 

條規定為據，率稱系爭施行細則未具體訂定評鑑項目之評 

分標準，本校法律學院依系爭施行細則規定辦理教師評鑑， 

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云云，要 屬 謬 誤 ：

1•按系爭施行細則第4 條 第 1 項 、第 2 項 及 第 8 條 ••「（第 1 

項 ）評鐘項目為教學、研 究 、服 務 。（第 2 項 ）前項教學、 

研 究 、服務成績比例比照『國立臺灣大畢法律學院教细升 

等評審輿推1 細則』關於教學、研究、服務之比例計算； 

講師級之配分比例比照助理教授級。」、「評鑑委員會就受 

評者之教學、研 究 、服務三項成績綜合考評，平均達七十 

分 （含七十分，僅取整數，小數一律捨去）者為通過評鑑；



平均未達七十分者，為未達評鑑標準或為不適任。」’固係 

在規範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餐之應評鍾項目、及評鐘通過 

門 檻 ，並且強調評錢項目（gp教 學 、研 究 、服務）所分配

之評分比例，應參照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師升等評審 

與 推 薦 細 則 （下稱本校法律學院升等評審細則）第 1 9 條 

第 2 項 之 規 範 （附 件 3 ) ，即 ：倘被推薦人之級別為教授， 

則 其 研 究 、教學及服務等三項之評分分配分數依序為60 

分 、2 0 分 、2 0 分 ；倘被推薦人之級別為副教授、助理教 

授 ，則其評鑑項目之分配分數依序為5 0 分 、3 0 分 、2〇分。

2_惟除此之外，系爭施行細則第5 條 、第 6 條 及 第 7 條實亦 

分別另針對研究（含辅導）、教學及服務等三項評鐘項目， 

訂立具醴之評鐘參考項目、標 準 ，即 ：「教學之最低標準 

為各級教師依人事室計算之從寬認定標準義務授課鐘點數。 

教學評鐘參考項目如 下 : 一 、課 程 ：（一 ）科 目 數 。（二 ） 

學分數。（三 ）成績分布。（四）時數。（五 ）選課人數。（六）

教 學 大 綱 。二 、論 文 指 導 ：（一 ）指導學生數 。（二 ）論文 

題 目 。三 、學 生辅導：（一 ） 導師生 。（二 ）非導生之學生 

輔 導 。四 、教 學 評 鑑 （包括系所或本校教學評鑑，原則上 

以系所為主，學校為輔；本校教學優良獎、教學傑出獎）。」、 

「達到學術研究標準如下:應提出系所推薦經本院教評會 

認可報校核備之期刊（參附表）上發表經審查之論文或經 

審查之專書論文合計三篇，或經審查之學術專書一本，且 

受評期間内符合下列要求之一：（一 ）擔任科技部專題計晝 

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一次。（二 ）屬以下者平均每年至少一 

件 ：①未經審查之期刊論文。②學術會議論文。③未經評 

審之教科書、學術專書或翻譯專書。④學術期刊評論論文。 

⑤書本章節。⑥創作性作品之展示及發表。⑦科技部以外 

其他機關團體委託之研究計晝。」及 「服務評金參考校内



或校外之學術性服務或公共服務。校内服務包括系、所 、 

院 、校之服務。通過評鑑之服務最低標準為校内、外服務 

至少一件。」，由此足見，系爭施行細則確已具體建立本校 

法律學院辦理教師評鑑之評量模型，且此評量模型已足使 

評鑑委員就各評鑑項目之評分，有得以具體、客觀參考與 

評價之標準，並為大學評鑑實務所肯認（王 振 世 、陳芄婷 

(2005)，大學教師績效評量模型之建立：以新竹某國立大 

學為例(附件4)參照）。

3. 詳 言 之 ，本校法律學院就教師評鑑程序確已分別透過系爭 

施行細則第4 條 、第 8 條 、本校法律學院升等評審細則， 

以及系爭施行細則第5 條至第 7 條 之 規 定 ，建構出一套具 

體之評鑑標準，亦即依據受評鑑者之教師級別所對應之配 

分 標 準 ，於所配分數比例範圍内，就 其 「教學」、「研究」、

「服務」三評鑑項目之成果分別進行評分，而各評鑑項目 

之評分標準依系爭施行細則第5 條 至 第 7 條規定應為:「教 

學」部分應考量受評鑑人授課情況（包含授課之科目、學 

分多寡、課堂學生之成績分布、選課人數以及教學大綱等）、 

論文指導、學生辅導之情形及教師教學評鑑之成果;「研 究 」 

部 分 ，應以受評鑑教師是否具備「經本院教評會認可報校 

核備之期刊上發表經審查之論文或專書論文合計三篇」或 

「經審查之學術專書一本」為評鑑標準，又 所 謂 「經本院 

教評會認可報校核備之期刊」亦已臚列於系爭施行細則附 

表中，並另就各類別應得之學術研究點數、條件明文規範； 

另 「服務」部分則應以受評鑑教師應具備至少一件校内、 

外之學術性或公共服務為其最低標準。

4. 職 是 之 故 ，系爭施行細則確已訂定得確保受評鑑人專業學 

術能力及成就，受到客觀可信、公平正確評量之具體評鑑 

標 準 無 疑 ，此並輿聲請人於本案釋憲聲請書中所列舉之本



校其他學院或系所，甚或他校法律學院之評鑑辦法或施行

細 則 (請參釋憲聲請書附表二、附表三）包 括 ：國立臺灣 

大學醫學院專任教師評鑑辦法第4 條 第 1 項 (請參聲請人 

所提附件 14) :「評 鑑 項 目 ：一 、教 學 ：教學時數、教學效 

果及其它有關事項。二 、研 究 ：五年内學術論文發表情形 

及有無獲得研究計晝。三 、服 務 ：本 院 、附設醫院各部門 

醫療服務工作及各單位之活動等。!、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 

學院教師評鑑辦法施行細則第4 條 至 第 6 條 :「教學評鑑 

參 考 項 目 ^下 ：一 、課 程 ：包括『科目數』、『學分數』、『成 

績分布』、『時數』、『選課人數』、『教學大綱』。二 、論文指 

導 ：指導學生數、論 文 題 目 。三 、學 生 輔 導 ：導師生、非 

導生之學生輔導。四 、教學評鑑 ...。」、「研究評鑑參考項 

目 ：一 、獲得一次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或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

或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。二 、經評審之學術專 

書一冊。三 、於本院各系、所所列著作發表期刊等級名單(不 

含適用其他學院等級)或 TSSCI、THCICORE、S G 、S S G、A&HCI 

上發表(或被期刊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)論文二篇。 

被接受且將定期發表之論文僅得於一次受評中被採計。四、 

經評審之學術專書之專章二篇。五 、凡主持科技部專題研 

究 計 晝 二 年 。同一期間主持多項專題研究計晝，以一項 

計 ...。」、「服務評鑑參考校内或校外之學術性服務或公共 

服 務 。校内服務包括系、所 、院 、校 之 服 務 。受評人於受 

評期間内校内或校外服務應至少一件並確實參與者。」（請 

參聲請人所提附件 I 5 ) 等 無 殊 。

5•未料，聲請人竟刻意忽略上開系爭施行細則明定之各評鑑 

項目具體評分參據，徒憑系爭施行細則第8條之規範内容， 

驟稱系爭施行細則第8 條僅明文本校法律學院教師之評鑑 

通 過 門 檻 ，惟就評鑑過程之實際給分，並未如其所舉之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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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其他學院或系所，甚或他校法律學院之評鑑辦法或施行 

細則定有客觀之評鑑標準、而均係由評鑑委員恣意決定與 

評 價 ，是系爭施行細則第8 條之規定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及 

'比 例 原 則 云 云 ，實 屬 無 稽 ，礙難憑採。

6.又聲請人雖另稱本校部分學院抑或他校法律學院，似有針 

對 教 學 、研 究 、服務等三項評鑑項目，於其教師評鑑辦法 

或施行細則中作成更詳細之給分參據（即就各評鑑項目下 

之各評鑑標準機械性地明定分數之配給、加減公式），惟系 

爭施行細則卻未有類此之規定，應有違反正當法律程序、 

比例原則之疑云云，惟此實屬無稽，蓋基於大學自治之原 

則 ，各大學個別學院、系所本具有考量其自身特殊性以及 

組織狀況，按其需求彈性權衡、調整評鑑標準設計之空間， 

業如前述，故是否要採行於教師評鑑辦法、施行細則中「明 

定」各評鑑項目分數配給、加減公式之方式，辦理教師評 

鑑 之 計 分 ，本即屬得由各大學、院系所自行斟酌決定之自 

治 範 疇 ，縱系爭施行細則未採用此種評鑑方式，亦無礙系 

爭施行細則作為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鑑之客觀可信、公平 

評量準據。

四 、又聲請人於所提解釋蕙法聲請理由書（二 ）中固復稱，系爭 

施行細則第8 條僅規定評鑑委員應就受評鑑教師之教學、研 

究 、服 務 進 行 「綜合」考 評 ，並於綜合考評結果未達7 0 分 

之 時 ，給予評鑑不通過之評鑑結果，而毋庸就該3 項評鑑項 

目個別記明得分情形，於此制度運作下，即導致受評鑑教師 

無從得知其於各評鑑項目之受評鑑結果，顯無從確保該評鑑 

結果之客觀可信與公平正確性，是此評鑑設計實亦有違正當 

法律程序云云；惟此亦屬聲請人之誤解：

(一 ）蓋查本校法律學院就系爭施行細則第4 條 所 定 3 項評鑑項 

目 、以及第8 條 所 定 「綜合」考 評 制 度 ，實 已 設 計 有 「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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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評估分數表」（請參附件 5 )，該表中並已分別劃設教學、 

研 究 、服務等 3 項評鑑項目之評分欄位，以供評鑑委員於 

分別審酌受評鑑教師之研究、教 學 、服務表現後，依據前 

揭系爭施行細則第5 條 至 第 7 條規定之評鑑標準，在各該 

評鑑項目之配分比例下給予評鑑分數，最終再將受評鑑教 

師所得 3 項評鑑項目之得分進行加總，記明於該評分表之 

「總分」攔 位 。

(二 ）詳 言 之 ，系爭施行細則第8 條 所 定 「評鑑委員就受評鑑教 

師之教學、研 究 、服務三項成績進行『綜合』考評」之制 

度 ，實係指評鑑委員應於依循系爭施行細則第5 條 至 第 7 

條規定之評鑑標準，就 教 學 、研 究 、服 務 等 3 項評鑑項目 

「分別」進行評分後，將該等分數進行加總，並以該加總 

結果是否 達 於 7 0 分 之標準，作為受評鑑教師是否通過評 

鑑 之 準 據 ，藉 此 「綜合」考評受評鑑教師之表現，而非指 

評鑑委員得直接綜合審酌受評鑑教師所提送研究、教 學 、 

服務表現内容，單純給予一綜合評分，並逕以該評鑑分數 

作為評鑑通過與否之依據，聲請人未察，徒以系爭施行細 

則 第 8 條 之 「綜合考評」文 字 ，驟稱系爭施行細則第8 條 

之評鑑給分設計，並未令評鑑委員分別就個別評鑑項目進 

行 評 分 ，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云云，洵屬自身對於本校法律 

學院評鑑方式之誤解，其主張難為憑採。

五 、綜上所陳，聲請人稱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會之組成人 

員 ，與受評鑑人非必屬相同領域之人，於此情形下，本校法 

律學院就教師評鑑所設計之評分程序，當應有明確且客觀之 

標準與機制，並且將評量項目先送交外部專家評定，方得以 

確保受評鑑人之評鑑結果係基於客觀可信、公平正確之評量 

所為之正確評價，惟系爭施行細則卻未有如此規定，顯牴觸 

比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，構成對受評鑑教師受憲法第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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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保障工作權之侵害云云，顯屬聲請人恣意忽略並曲解系爭 

施行細則規範意旨之置辯，核與事實不符，要無可採。

參、系爭施行細則對於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鑑項目「教學、研 究 、 

服務」，確已分別定有具饉且明確之評分準據，業 如前述， 

是 以 ，聲請人另稱本校法律學院之受評鐘教師無法由系爭施 

行細則第 8 條 規 定 ，預測其評錢通過舆否之標準，是系爭施 

行細則第 8 條顯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云云（請參釋窻聲請書 

頁 2 4 四 、以下），並 無 足 採 ：

一 、 參 貴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4 3 2號解釋所揭，法律明確性之「明 

確三要件」乃：「意義非難以理解」、「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」、

「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」，且此 並 迭 經 貴 院 後 續 作 成  

之大法官釋字所明確肯認：「法律明確性之要求，非僅指法 

律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，立法者於立法定制時，仍得衡 

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，從 

立法上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而為相應之規定。依本院歷 

來 解 釋 ，如法律規定之意義，自法條文義、立法目的與法體 

系整體關聯性觀之，非難以理解，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 

欲規範之對象，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，並得經由司法審 

查加以確認，即無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（本院釋字第594號 、 

第 6 1 7 號 及 第 6 9 0 號解釋參照）。」（ 貴院大法官釋字第 

7 6 7號解釋參照）。

二 、 此 外 ，關於在實際審查法規是否合於法律明確性要求時，所 

應採之具體審查標準，詹大法官森林前曾於貴院大法官釋 

字第767號解釋提出不同意見書謂:「本院在過去的解釋中， 

關於明確性原則的審查，已有不同寬嚴的審查要求。事實上， 

大法官分別在不同情形下，基於哪些因素，如何衡量進而採 

取不同的明確性要求，正是明確性審查的『深水區』。針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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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種狀況應提高明確性要求的考量，何種又屬得放寬規範密 

度 的原因，學說上已有一些歸納整理，例 如 ：規範若牽涉基 

本權的侵害、限制越嚴重，則對法律明確性的要求越趨嚴格； 

若涉及受規範人為具有特定專業知識之人，且對該規範領域

有較高之注意義務，則無妨放宽對法律明確性的要求。」，

另 貴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7 0 2 號解釋亦曾明揭：「惟法律就其 

具體内涵尚無從鉅細靡遺詳加規定，乃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加 

以表述，而其涵義於個案中尚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、立場公 

正之機構，例如各級學校之教師評審委員會（教師法第十一 

條 、第十四條第二項、大學法第二十條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

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參照），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  

加以認定及判斷;而教師亦可藉由其巷成教育及有 M 教師行 

為標準之各種法律、規 約 (教師法第十七條、公立高級中等 

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、全國教師自律公約等參照）， 

預見何種作為或不作為將構成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要件。且 

教育實務上已累積許多案例，例如校園性騷擾、嚴重體罰、 

主導考試舞弊、論文抄襲等，可供教師認知上之參考。綜 上 ， 

系爭規定一之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其意義非難以理解，且為 

受規範之教師得以預見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，與法 

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。惟所謂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行為態 

樣 ，於實務形成相當明確之類型後，為提高其可預見性，以 

明文規定於法律為宜，並配合社會變遷隨時檢討調整，併此 

指 明 。」等 語 。

三 、由此足見，於審査法規是否合於法律明確性要求時，實應針 

對個別情況採行寬嚴不同之審査標準，亦即應視受規範者是 

否届就特定領域具專業智識、因而屬應負較高注意義務之人 

為 斷 ，若受規範者係具專業智識、得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 

念 ，判斷並理解規範内涵，抑或過往已有累箱一定數董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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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案 例 ，而可供受規範者作為其認知上之參考者，則就該規

範之法律明確性審査標準，即應趨向、採擇較為宽鬆之標

0

四、 查系爭施行細則乃係本校法律學院專任講師以上教師組成之 

評鑑委員會，於進行教師評鑑之過程中，辦理教師評鑑之準 

據 ，而受評鑑之對象亦洵為本校法律學院之專任教師，皆屬 

具備特定專業知識、對於應如何提供品質良好學術服務乙事， 

知之甚詳之人，是 揆 諸 上 開 貴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意 旨 ，關於 1  

爭施行細則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要求乙節，實應採較宽鬆之 

審 査 標 準 。

五 、 次查系爭施行細則第8 條雖僅訂有評鑑通過門檻，未明定具 

體評鑑標準，然查系爭施行細則第5 條 至 第 7 條 ，實已另明 

文評鑑委員於審查受評鑑教師之「教學」、「研究」及 「服務」 

表 現 時 ，所應具體判斷之情形與條件，以供評鑑委員作為其 

於評鑑過程中之給分標準（詳請參前揭第貳、三 、内容）， 

並於個別給定各評鑑項目之分數後，將各該分數加總判斷是 

否達於系爭施行細則第 8 條所定之評鑑通過門檻，則於個案 

適 用 上 ，對於本身亦具備评佐領域專業知識、且對於如何提 

供品質良好之學術服務應知之甚詳之受評餐教師本身而言， 

其 自得按其關於評鐘領域之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，明確知悉、 

理解評鑑委員針對其「教 學 i、「研 究 i及 「服 務 i表現進行 

評 艦 時 ，所具饉採作為評分準據之客觀 事 項 ，並得合理預見 

何 種 「教 學 i、「研 究 i及 「服務」表現將被認定不合於該等 

評鐘樣準，從而可能導致其評鑑結果未達規定門檻、無從通 

過 評 鑑 (例 如 ：未提交經審查之論文、專書論文達三篇）， 

是 以 ，系爭施行細則關於評艦教師「教 學 ,、「研 究 i及 「服 

務 i表現之評鐘標準規範，其意義實非難以理解，且為受規 

範之教師得以預見，且亦足由司法審査加以確認者，參諸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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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貴 院 大 法 官 釋 字 意 旨 ，系爭施行細則於此洵與法律明確 

性原則尚無違背，聲請人所稱難以憑採。

此 致  

司 法 院 公 鑒

【附件名稱，皆為影本乙份】

附 件 1 :最高行政法院1 0 3年度判字第8 8號 判 決 。

附 件 2 : 孫 志 麟 ，績效控制或專業發展？大學教師評鑑的兩難 

(200 7 )。

附 件 3 :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與推薦細則。

附件 4 :王 振 世 、陳 茺 婷 ，大學教師績效評量模型之建立：以新 

竹某國立大學為例（2005)。

附 件 5 :本校法律學院教師評估分數表（副教授版）。

中 華 民 國 1 1 1  年 3 月 7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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